
闽环保议〔2026〕14 号

答复类别：A 类

关于省十四届人大四次会议

第 1630 号建议的协办意见

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：

杨远志代表提出的《关于规范提升我省露营经济可持续发

展能力的建议》（第 1630 号）已经收悉。我厅办理意见如下：

近年来，我厅高度重视并积极服务我省文旅经济建设，支

持合法合规的露营地项目落地实施，助推高质量、高颜值的“露

营经济”发展。

一、科学划定生态保护红线，指导露营地项目选址。我厅

会同省自然资源厅、林业局，科学划定我省生态保护红线，发

布生态保护红线内有限人为活动准入清单，明确允许占用生态

保护红线的项目范围，加强生态环境分区管控，科学指导文旅

项目优化选址布局，避让法定保护区域和环境敏感区，促进文

旅项目建设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协调。进一步健全跨要素、跨层

级、跨部门联动机制，配合省自然资源、林业局做好用林用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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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素保障，健全完善建设项目涉及生态保护红线办理程序。

二、加强生态环境监管，压实露营项目环保责任。构建建

设项目“全周期、全链条、全要素”的环境监管体系，坚持事

后与日常监管统一，强化自主验收监管执法，压实露营地项目

企业主体责任和属地责任，严格落实污染防治、环境风险防范、

生态修复等生态环境保护措施。强化生态保护红线和自然保护

地生态监管，2017 年以来会同林业、自然资源等多部门持续实

施“绿盾”敏感生态空间监管，严查自然保护区、饮用水源保

护区、风景名胜区等生态环境敏感区内违规文旅开发项目，推

动武平梁野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违规文旅开发等重点问题整

改。

三、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，守护露营经济绿色底蕴。我

厅坚持精准治污、科学治污、依法治污，守护蓝天、守好碧水、

守卫碧海、守住净土，巩固绿水青山优势、厚植金山银山潜力，

助力打造旅游目的地，增强旅游吸引力，为露营经济发展夯实

基础。2025 年全省主要流域国控断面 100%优良、居全国第 1，

优质水比例提升至84.8%、居全国第9，闽江全流域全优质；城

市空气优良天数比例98.3%、居全国第3；近岸海域优良海水面

积比例 94.6%、居第 4。美丽河湖、美丽海湾、美丽乡村等“美

丽系列”创建一体推进、数量均居全国前列。

2024 年 6 月，我厅会同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等十二部门联

合印发《关于引导自驾车旅居车营地及帐篷露营地规范发展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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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见（试行）》（闽文旅规文〔2024〕1号，以下简称《意见》）。

《意见》已明确露营地等项目严禁占用自然保护地、饮用水源

保护区和生态保护红线；应选择在安全区域，避让生态区位重

要或脆弱区域，远离野生动植物生息繁殖区域；科学核定最大

承载量，配置足够的垃圾分类收集容器、厕所等环卫、环保设

施，维持良好的卫生和生态环境。

下一步，我厅将积极会同文旅、自然资源、林业等相关部

门继续加强对露营地项目的帮扶指导，进一步完善相关制度，

同时尽职履责，严把审批、监管关口，助力我省露营经济迈向

新台阶。

领导署名：杨新坚

联 系 人：姚晨枫

联系电话：0591-8836210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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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6 年 4 月 16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抄送：省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，省政府办公厅。


